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无

声明

: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

,

不送红股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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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客户提供信息通信技术

(

以下简称“

ICT

”

)

综合解决方案

,

包括自主研发的核心设

备、系统集成、技术服务等。作为

ICT

解决方案提供商

,

公司的业务覆盖、运营商、政府、医疗、教育、金融等客

户。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和服务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目前的主要服务产品包括为各行

业用户提供信息通信

(ICT)

技术服务和信息通信

(ICT)

系统集成业务

:

(1)

信息通信技术服务

:

是指为用户提供独立于设备销售外的一系列技术服务

,

如为保障

ICT

系统安全可

靠、高效运行而进行的设备系统维护服务

,

以及为用户的

ICT

网络提供网络规划、设计咨询、教育培训、云计

算和大数据应用等服务。

(2)

信息通信系统集成

:

是指根据客户的需求

,

把各种

ICT

硬件设备和软件有机地组合到一起

,

实现特定的

业务功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业务过程。

报告期内

,

公司立足信息通信产业

,

依托核心技术

,

把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发展新趋势

,

为通

信运营商及行业客户提供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的“产品

+

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

,

在

ICT

服务领域保持竞争优

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ICT

产业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

,

物联网作为新一代

信息通信技术的典型代表

,

已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物联网与其它

ICT

技术以

及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加速融合

,

在诸多领域快速渗透

,

为服务、创新等理念赋予了全新内涵

,

全球物

联网正在整体进入实质性推进和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面对这一趋势

,

公司正不断推进“物联网

+

”战略

,

以物

联网为核心的

ICT

技术整合传统行业

,

推动公司战略升级。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

: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４９７

，

５０１

，

０６３．１９ ４６０

，

２８１

，

８６６．５０ ８．０９％ ３８２

，

８４５

，

８９７．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１

，

９９３

，

７５３．３８ ５４

，

６１７

，

８２０．１２ －２３．１１％ １０８

，

４４４

，

３１２．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３１

，

１９７

，

１６８．５５ ２９

，

００８

，

７２０．１１ ７．５４％ ４６

，

６６３

，

４７５．３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６

，

５７８

，

４０８．１７ －８５

，

７９７

，

１３５．８９ －１５２．４３％ －６３

，

７３７

，

９６０．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６３１ －２３．１４％ ０．１２５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６３１ －２３．１４％ ０．１２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１８％ ４．２６％ －１．０８％ ９．０２％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３

年末

资产总额

２

，

８４７

，

４５５

，

９８１．０４ ２

，

４１０

，

８３０

，

４３１．９８ １８．１１％ ２

，

２７６

，

６９３

，

７５５．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３３９

，

７０１

，

１７５．５６ １

，

３０２

，

２３９

，

５４７．１５ ２．８８％ １

，

２６２

，

８４２

，

１４３．２１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

:

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１１６

，

０９２

，

１３４．８３ ９３

，

６９３

，

９５２．９８ ９０

，

０１８

，

８３８．６６ １９７

，

６９６

，

１３６．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１８１

，

５００．８５ １

，

１８９

，

４２５．１３ ５

，

１２３

，

１２７．９３ １７

，

４９９

，

６９９．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６

，

４１０

，

６８９．０８ ８２７

，

９２２．８８ ２

，

２０３

，

４３１．０９ １１

，

７５５

，

１２５．５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７７４

，

６８７．８４ －１１５

，

２６７

，

５２４．１５ ４３

，

０７７

，

８１３．７６ －１２５

，

６１４

，

００９．９４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６６

，

８３４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６３

，

４１８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惠榕 境内自然人

２５．５１％ ２２０

，

６５３

，

０００

质押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陈国鹰 境内自然人

２５．１１％ ２１７

，

２３４

，

０００

质押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林金全 境内自然人

６．３６％ ５４

，

９９２

，

２５８

隋榕华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２％ １５

，

７１６

，

２５６ １１

，

７８７

，

１９２

北京浩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６６％ ５

，

７３９

，

０００

张云彬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０％ ３

，

４８３

，

３７６

代银环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２

，

３８０

，

０００

欧阳振宇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２

，

１６８

，

６００

周娟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２

，

０９３

，

６００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４％ ２

，

０５８

，

６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林惠榕女士系陈国鹰先生之妻，林金全先生为陈国鹰岳父，三人为公司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５６．９８％

股份。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北京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１９８

，

９００

股，张云彬通过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３

，

４８３

，

３７６

股，欧阳振宇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

，

１６８

，

６００

股，周娟

通过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

，

０９３

，

６００

股。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是为客户提供信息通信技术

(ICT)

综合解决方案

,

主要分为

ICT

网络技术服务和

ICT

网

络系统集成两大类。报告期内

,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

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和服务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1)ICT

网络技术服务

:ICT

网络技术服务业务是指为用户提供独立于设备销售的一系列技术服务。 本年

度该项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39

亿元

,

毛利率

76.66%;

(2)ICT

网络系统集成

:ICT

网络系统集成业务是指根据客户的需求

,

把各种硬件设备和软件有机地组合到

一起

,

实现特定的业务功能、 满足客户需求的业务过程。

.

本年度该项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45

亿元

,

毛利率

9.17%

。

报告期内

,

经教育部批准

,

公司设立本科大学—福州理工学院。公司通过本科应用技术大学实现产、学、

研的深度融合

,

以产促学

,

以学育才

,

以研助产。大学在学科与专业设置上以电子信息类专业为主干

,

重点建设

与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相关的专业

,

与公司

ICT

和物联网发展战略紧密结合

,

为公司的物联网战略

提供人才与技术的支撑。在与公司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的同时

,

可通过合作、并购等多种形式做大教育、培

训

,

建设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物联网

+

教育”应用技术平台。

2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

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

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

、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

、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隋榕华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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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以书面、电子

邮件等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

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上午

9:00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

,

实际出

席董事

7

名

,

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隋榕华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

,

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章程

(2016

年

4

月修订草案

)

》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并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4

修订

)

》的要求

,

修订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第

七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相关内容

,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

原章程条款 修改后章程条款

第三十八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除以上情形以外的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应当取得出席公司董

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

意。

第三十八条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除以上情形以外的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应当取得出席公司董

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

意。 公司为按揭购房客户提供担保不包含在本章程所述的对外担

保范畴之内。

第七十八条

董事、监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

大会表决。

……

第七十八条

董事、监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

大会表决。董事会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议案。监

事会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提名议案。 单独或

者合并持有公司股份的

３％

以上的股东亦可以分别向董事会、监事

会书面提名推荐董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分别由董事会、监事会

进行资格审核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

第一百四十七条 （三）现金分红的条件公司在以下条件均满足情

况下，可现金分红：

……

第一百四十七条 （三）现金分红的条件公司在以下条件均满足情

况下，可现金分红：

……

（增加条款）

５

、不存在公司发行证券且进入发行阶段的情形。

第一百四十七条 （五）利润分配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

在审议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董事会会议上，需经全体董事过

半数同意，并分别经公司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能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数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如果公司在报

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议案的，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应为股

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第一百四十七条 （五）利润分配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

在审议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董事会会议上，需经全体董事过

半数同意，并分别经公司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能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前，应当通过

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可通过常

设电话、公司网站专栏或深交所互动易等方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

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与中小股东就利润

分配预案进行充分讨论和交流。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当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数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如果公司在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议案的，公司在股东

大会上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章程

(2016

年

4

月修订草案

)

》全文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该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工作报告全文参见

2016

年

4

月

23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三、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该报告及摘要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年报全文及其摘要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摘要刊登在

2016

年

4

月

23

日《证

券时报》上。

四、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

41,993,753.38

元

,

减去本年提取法

定盈余公积金

11,767,391.91

元

,

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30,226,361.47

元。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简称“中国证监会”

)

的核准

,

批复自核

准发行之日即

2016

年

1

月

19

日起

6

个月内有效。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之

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证券

,

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

,

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如果公司在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实施利润分配后再

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

将与本次发行时间窗口产生矛盾。综合考虑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等因素

,

公

司董事会拟定

2015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不送红股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

年度。公司计划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

,

根据公司现金流情况

,

拟于

2016

年度中期进行利润分配。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

,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在股东大会审议该利润分配议案前

,

公

司将通过邮件、电话、网络等方式充分听取广大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股东关心问题。公司独立董

事对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内容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

cn)

。

五、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完整、真实、准确地披露了年度内募集资金存

放及使用情况

,

符合相关使用规范。

上述公告事项同时刊载于

2016

年

4

月

23

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

cn)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

相关意见和报告全文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六、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经审核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和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

力

,

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

,

聘期自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

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上述审计机构

2016

年度的

酬金。

在董事会审议前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上述事项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相关意见全文参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七、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

预计

2016

年度公司与普天国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公司关联交易不超过

2,

500

万元

,

与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

,

合计

201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关联董事冯静女士回避了本次表决

,

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参见

2016

年

4

月

23

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在董事会审议前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上述事项

,

并发表独立意见

,

相关意见全文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八、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各项目的顺利实施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接受陈国鹰先生或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

助

,

资助资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

资金占用费费率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述额度为最高

资助资金余额。

在上述条件下

,

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实际资金需要

,

选择财务资助的期限及资金占用费、一次或分次签

订相关合同及相关文件

,

本项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关联交易公告参见

2016

年

4

月

23

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在董事会审议前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上述事项

,

并发表独立意见

,

相关意见全文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九、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董事会认为

,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

制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公司监事会和独

立董事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意见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

相

关意见和报告全文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十、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15

年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公司对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规则的落实情况进行自查

,

编制《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

不存在未落实相

关规则情况。

全文及意见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十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全文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十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判断与确认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参照活跃市场上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

市场价格、参照活跃市场上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最近交易价格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

,

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

素

,

采用市场比较法并结合交易情况修正参数、交易日期修正参数、区域因素修正参数、个别因素修正参数

,

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如下合理判断

: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总额为

21,514.54

万元。其中

:

福州环球广场的写字楼、车

位、店面公允价值为

6,420.18

万元。厦门市同安区城南大街大唐世家三期

A

区营业厅公允价值为

1,490.29

万

元

;

厦门市思明区演武路普达大厦营业厅公允价值为

1,674.7

万元

;

厦门市莲前东路瑞景商业广场营业厅公允

价值为

1,444.88

万元

;

厦门市莲花北路丰联达大厦营业厅公允价值为

2,644.55

万元。厦门市思明区仙岳路松柏

湖花园营业厅公允价值

2,044.15

万元。福州市马尾区快安科技园内工业办公楼三层公允价值为

660.53

万元

,

综合楼合计六层公允价值为

2,496.81

万元。厦门市思明区望海路

33

号软件园区内办公楼六层公允价值为

3,

056.78

万元。合并报表各项抵消

418.33

万元。本期确认税后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

386.41

万元。

报告期内上述公司厦门市思明区望海路

33

号软件园区内办公楼新增一单元自用改为租赁时

,

该部分建

筑物账面原值

230.03

万元

,

净值

189.81

万元

,

建筑面积

781.4

平方米

,

分摊土地面积

434.11

平方米。公司福州市

马尾区快安科技园内工业综合楼新增第十三层自用改为租赁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该部分建筑物账面原

值

274.85

万元

,

净值

221.53

万元

,

建筑面积

909.62

平方米

,

分摊土地面积

754.71

平方米。上述用途变更不再计提

相关房产的折旧或进行摊销

,

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

,

对公司

2015

年当期损益无影

响。

十三、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在上述权限范围内

,

授权公司董事长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

选择银行

,

决定各银行信贷金额及期限等事项

,

签署相关合同等文件。本项授权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十四、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本次担保完成

后

,

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人民币。

在上述权限范围内

,

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各控股子公司实际情况

,

确定担保方式与期限

,

并与授信机构

签订担保合同等相关文件。本项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上述事项公告同时刊载于

2016

年

4

月

23

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

相关独立意见全文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

cninfo.com.cn)

。

十五、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

(

星期二

)

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本次

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会议通知参见

2016

年

4

月

23

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

并将在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上述职

,

述职报告全文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93� � �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8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以书面、电子

邮件等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

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章程

(2016

年

4

月修订草案

)

》。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4

修订

)

》的要求

,

修订公

司章程第三十八条、第七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相关内容。

该修订草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该报告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三、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15

年度的公司经营状况。

该报告及摘要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进入发行期

,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证券

,

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

决通过但未实施的

,

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拟定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为

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顺利推进

,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该事项已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

有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

公司监事会一致同

意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5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

相关事项的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

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如实反映了实际情况。

公司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六、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

,

聘期自

2015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

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

公司

2015

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监事会一致同意该报告。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参见

2016

年

4

月

23

日《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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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

一

)

基本情况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度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本次担保完成后

,

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人民币。

公司控股子公司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在上述权限范围内

,

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各控股子公司实际情况

,

选择授信机构

,

确定担保方式与期限

,

签订担保合同等相关文件。本项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有效。

公司审计部每季对上述事项进行专项审计。

(

二

)

审批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

,

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实

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具体为

:

(

一

)

国脉通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丽顺街

1

号

;

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法定代表人为金大明

;

经营范围

为通信工程设计等

;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4,655.35

万元

,

净资产

10,824.49

万元

;

营业收入

8,187.81

万元

,

净利

润

574.90

万元。

(

二

)

福州理工学院

注册地址为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08

号

;

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法定代表人为陈国鹰

;

经营范围为全

日制高等专业教育、各种形式的非学历教育

;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60,194.94

万元

,

净资产

11,532.34

万元

;

营

业收入

4,715.64

万元

,

净利润

-3,218.06

万元。

(

三

)

福建国脉科学园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16

号

1

号楼

4A-2;

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法定代表人为陈学华

;

经

营范围为园区开发与建设等

,

法律法规未规定许可的

,

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

99,743.37

万元

,

净资产

13,557.39

万元

;

净利润

-474.57

万元。

(

四

)

厦门泰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3

号

601;

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法定代表人为金大明

;

经营范围

为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

;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4,161.15

万元

,

净资产

5,

175.77

万元

;

营业收入

2,952.73

万元

,

净利润

544.22

万元。

(

五

)

福建国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16

号

1#

楼

2

层

;

公司持股比例为

53.33%;

法定代表人为金大

明

;

经营范围为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

数据存储产品、数据管理产品的生产、销售等

;

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

12,956.24

万元

,

净资产

1,064.22

万元

;

营业收入

1688.28

万元

,

净利润

-298.57

万元。

各控股子公司财务数据经审计

,

各公司的情况参见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的相关信息

,

年报全文参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

,

公司的担保总额度为

18

亿元

,

总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

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

)

的

134.36%;

实际担保余额为

10,8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

合并报表

归属母公司

)8.06%,

不存在逾期担保。

上述担保总额度为

18

亿元

,

其中福建国脉科学园开发有限公司为按揭贷款人提供阶段性担保

10

亿

,

相关

公告同时刊载于

2016

年

2

月

3

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除上述为按揭

贷款人提供担保及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

,

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是根据各控股子公司业

务实际资金需要

,

对其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为满足其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

有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的发展。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可进行有效控制

,

随时监控风险。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

符合公司发展的要求

,

上述担保不会

损害本公司利益

,

是切实可行的。

公司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

并直接分享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成果

,

同时公司审计部定期对上述担保事项进行专项审计

,

使上述事项得到有效监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

一

)

公司为各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

有效解决各控股子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

二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2003]56

号

)

等规定相违背的情

况。

同意《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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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等有关要求

,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编制了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846

号文

,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3,200

万股

,

每股人民币

15.5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9,600.00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476,390,543.62

元。上述资金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到位

,

业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

具了闽华兴所

(2010)

验字

E-020

号验资报告。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9,193.17

万元

, 2015

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929.73

万

元

,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122.9

万元。

截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

,

公司募投项目已投资完毕

,

该项目累计节余

15,054.74

万元

,

经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已将

15,191.13

万元

(

包含前次

700

万

尚未补充流动资金的节余募集资金

)

节余募集资金已全部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上述变更内容参见公司

2015

年

2

月

14

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依照《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

公司制定并不断完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

,

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作了明确的规定。

公司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

该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

确保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的建设。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

,

履行了相应的申请和审批程序

,

并按规定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

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

募集资金存放于下列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

开户

主体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名称 账号 期末余额（万元）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支行

５９１９０００３２１１０７０５ ０

注

:

经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2015

年

3

月

18

日

,

公司已将上述专户内全部节余募集资金转入公司一般存款账户

,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电信网络技术服务基地

(

二期

)

一个项目

,

该项目包括

:

国际电信外包服务管理中心、

认证培训中心、技术支持中心、技术研发中心以及容灾备份中心等。

募集资金具体的投入情况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７

，

６３９．０５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９２９．７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

，

７６２．２１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

，

１２２．９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７

，

５１１．５１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５７．７５％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电信网络技术服务基地

（二期）

是

４７

，

８９２．５ ２０

，

１２７．５４ ９２９．７３ ２０

，

１２２．９ ９９．９８％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

４

，

７０７．０９

是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

３２

，

１９１．１３ １５

，

１９１．１３ ３２

，

１９１．１３ １００．００％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否

合计

－ ４７

，

８９２．５ ５２

，

３１８．６７ １６

，

１２０．８６ ５２

，

３１４．０３ － － ４

，

７０７．０９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投项目用地因受市政规划、施工条件以及连接募投项目用地的市政道路尚未开通等因素影响，致使募投项

目建设进度一再延迟，与此同时电信业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减小募集资金项目的规模，有效控制该项目

投资风险。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编号

２０１５

—

００５

公告。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不存在问题或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5

年

3

月

4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用地因受市政规划、施工条件以及连接募投项目用地的市政道路尚未开通等因素影响

,

致使募投项

目建设进度一再延迟

,

与此同时电信业市场环境发生变化

,

公司拟减小募集资金项目的规模

,

降低市场变化带

来的风险。该项目建设投资已完成

,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相关公告参见

2015

年

3

月

5

日证

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如下

:

单位

:

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

１

）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电信网络技

术服务基地

（二期）

电信网络技

术服务基地

（二期）

２０

，

１２７．５４ ９２９．７３ ２０

，

１２２．９ ９９．９８％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

４

，

７０７．０９

是 否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电信网络技

术服务基地

（二期）

３２

，

１９１．１３ １５

，

１９１．１３ ３２

，

１９１．１３ １００．００％

是 否

合计

－－ ５２

，

３１８．６７ １６

，

１２０．８６ ５２

，

３１４．０３ －－ －－ ４

，

７０７．０９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分具体项目）

募投项目用地因受市政规划、施工条件以及连接募投项目用地的市政道路尚未开通等因素影

响，致使募投项目建设进度一再延迟，与此同时电信业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减小募集资金

项目的规模，有效控制该项目投资风险。该事项分别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

２０１５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详细情况参见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３

月

５

日证券时报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5

年度

,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

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93� � �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2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

告格式》等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公司及所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

2015

年度与关联方普天国脉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公司

(

以下简称“普天国脉”

)

、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公司

(

以下简称“慧

翰股份”

)

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

,

预计

2016

年度公司与普天国脉关联交易不超过

2,500

万元

,

与慧翰股份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

,

合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

币。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

,

关联董事冯静女士回避了本次表决

,

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本次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决议及相关独立意见参见

2016

年

4

月

23

日《证券

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相关公告。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

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向关联人采购设备

普天国脉

２

，

０００ １２９７．３７ ２．１０％

慧翰股份

１５０ －

小计

２

，

１５０ １２９７．３７ ２．１０％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普天国脉

５００ ２０４．８ ０．４２％

慧翰股份

１５０ －

小计

６５０ ２０４．８ ０．４２％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慧翰股份

２００ － －

小计

２００ － －

2016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与普天国脉、慧翰股份未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

上述业务合同以外币计价的

,

按业务发生当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人民币估算。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方情况

1

、普天国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14

日

,

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

:

徐千

,

法定住

所

:

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16

号。主要经营网络技术研发

;

计算机软件开发

;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

计算机与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

通信设备、计算机设备的销售

;

机械设备租赁

;

对外贸易等。

公司持有普天国脉

33%

股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普天国脉合并报表总资产

65,295.25

万元

,

净资产

27,025.06

万元

;2015

年度合并报表

营业收入

40,123.21

万元

,

净利润

349.45

万元

,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

,

普天国脉合并报表总资产

63,014.85

万元

,

净资产

26,538.97

万元

;2015

年度合并报表

营业收入

862.8

万元

,

净利润

47.1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慧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7

月

11

日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

:

施林

,

法定

住所

:

福州市马尾区快安延伸区

14#

地

6G

房。主要经营微电子器件的开发与生产

;

微电子产品的开发、设计与

销售

;

微电子技术服务

;

电子技术领域内的软件开发与生产、技术服务等。

福建国脉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脉集团”

)

持有慧翰股份

47.25%

股权

,

为慧翰股份控股股东。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慧翰股份合并报表总资产

11,827.12

万元

,

净资产

8,598.98

万元

;2015

年度合并报表

营业收入

14,149.35

万元

,

净利润

1143.53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

,

慧翰股份合并报表总资产

11,003.08

万元

,

净资产

8,832.37

万元

;2015

年度合并报表营

业收入

3,452.93

万元

,

净利润

233.39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二

)

履约能力分析

普天国脉、慧翰股份财务状况正常

,

在与公司的交易过程中

,

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

履约能力较强。

(

三

)

关联关系说明

1

、公司持有普天国脉

33%

股权

,

公司副总经理程伟熙先生、公司董事冯静女士现担任普天国脉董事。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

10.1.3

第

(

三

)

项的规定

,

普天国脉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

、慧翰股份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

10.1.3

第

(

三

)

项的规定

,

慧

翰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

一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随着公司业务的开展的需要

,

为保证公司日常业务的顺利开展

,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

,

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合计发生不超过

3,000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是本着有偿、公平、自愿原则

,

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

没有市场价格的

,

按实际成本加合理利

润的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

(

二

)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与关联方签署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正常的商业往来

,

对公司而言交易公允、合法

,

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

日常关联交易在同类业务占比较小

,

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

运行的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事前认可

,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

,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董事会在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审议前经过了我们的认可

,

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预计提交董事

会审议。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保证公司业务正常进行所需的交易

,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定价公允合理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的规定

,

符合上市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同意《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二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书面文件和独立意见。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93� � �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3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交易基本情况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及控股子公司

(

以下简称“子公司”

)

拟接受陈国鹰先生或福建

国脉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国脉集团”

)

财务资助

,

资助资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

资金占用费费率不

超过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述额度为最高资助资金余额。

在上述条件下

,

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实际资金需要

,

选择财务资助期限及资金占用费费率、一次或分次

签订相关合同及文件

,

本项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陈国鹰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国脉集团与公司及子公司受相同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

制

,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

二

)

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该项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

已征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书面认可

,

并经公司

2016

年

4

月

22

日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产生资金占用费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

可实施。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

一

)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国脉集团成立于

2001

年

8

月

13

日

,

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陈国鹰先生

,

法定住所福州市马尾区

快安大道创新楼。主要经营对金融业、通信业、文化业、酒店业、农业、环保业、体育业、房地产业、生物医药

业、矿产业、教育业、医疗卫生业的投资等。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国脉集团合并报表总资产

57,822.43

万元

,

净资产

23,282.43

万元

,2015

年度营业收入

35,923.99

万元

,

净利润

1,556.35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

二

)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陈国鹰先生同为国脉集团、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规

定

,

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

一

)

交易标的及数量

公司及子公司拟接受陈国鹰先生或国脉集团财务资助

,

总金额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

(

二

)

定价原则

资金占用费费率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

三

)

其他

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公司及子公司实际资金需要

,

选择财务资助期限及资金占用费费率、一次或分次

签订相关合同及文件

,

本项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由于公司及子公司发展

,

资金需求不断加大

,

银行融资无法完全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的需要。公司及

子公司接受陈国鹰先生或国脉集团财务资助

,

可及时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对资金的需求。本次资助资金占用

费费率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

定价公允

,

对公司当期和期后利润的影响不会超过公司及子公司

向银行借款的影响

,

因此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

并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关联交易可保证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所需运营资金

,

资金占用费费率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利率

,

定价公允合理。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的规定

,

符

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二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书面文件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93� � �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4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

2016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15

年度

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四

)

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7

日

(

星期二

)

下午

2:30

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

~5

月

17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下午

3:00

至

2016

年

5

月

17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

五

)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11

日

(

六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七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

、截止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1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

八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福建省福州市江滨东大道

116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议题

(

一

)

审议《章程

(2016

年

5

月修订

)

》。

(

二

)

审议《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三

)

审议《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四

)

审议《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

五

)

审议《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六

)

审议《关于聘请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七

)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其中

,

议案

(

一

)

、

(

七

)

应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

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23

日《证券时报》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

(

除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

决结果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手续

: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请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

~13

日每天上午

9:00~12:00,

下午

2:00~5:00

到

公司证券法律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或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

,

传真或信函

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1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2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

;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二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部

,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

:

福州市江滨东大道

116

号

公司证券部邮编

:350015

传真号码

:0591-87307308

(

三

)

登记时间

:2016

年

5

月

12

日

~13

日

(

上午

9:00~12:00,

下午

2:00~5:00)

(

四

)

其他注意事项

:

1

、会务联系人

:

李谨 联系电话

:0591-87307399

。

2

、参加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礼品及补贴。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股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

网络投票程

序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

、投票代码

:362093

。

2

、投票简称

:

“国脉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6

年

5

月

17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1)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

(2)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3)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反对”或“弃权”

;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

6.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在投票当日

,

“国脉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3)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

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元）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章程（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修订）

１．００

２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００

４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００

５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００

６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００

(4)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票数。如

: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

,

每位股东拥有对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累计表决票数为其所持股数

×

候选人总数

;

选举独立董事时

,

每位股东拥有对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累计表决票数为其所持股数

×

候选人总数。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票全部投给该议案中的一个

候选人

,

也可以分散投给多个候选人。每位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表决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若股东所投的表

决票数超过其拥有的投票权数

,

对该项议案所投的表决票视为无效投票。

(5)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7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授权委托书和回执

(

一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

2016

年

5

月

17

日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

大会

,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姓名 股东

／

股东代理人签名

委托股东身份证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章程（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修订）

２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６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

:

对于以上议案

,

请在该议案后选定的选项上“

√

”以示选择该项。每项议案只能选一个选项

,

多选、不选

或以其他方式选择视同弃权。

委托股东签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委托有效期

:

(

二

)

回 执

截至

2016

年

5

月

11

日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

拟参加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

大会。

出席人姓名

:

股东帐户

:

股东名称

:(

签章

)

注

: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93� � �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5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将于

2016

年

5

月

6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5

年度业绩说明会

,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陆

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002093/)

参与本次说明会。

届时

,

公司董事长隋榕华先生、独立董事许萍女士、财务总监刘健生先生、董事会秘书冯静女士将出席

本次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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